
丰都发改委发〔2023〕584号

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丰都县龙河东组团A9-04/02、A9-20/02地块土石方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

丰都县城市建设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司报送的《关于审批丰都县龙河东组团A9-04/02、A9-20/02地块土石方工程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丰城建司文〔2023〕318号）及有关资料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实施该项目，现就有关内容批复如下：
项目名称

丰都县龙河东组团A9-04/02、A9-20/02地块土石方工程

（项目代码：2310-500230-04-01-308118）

项目法人

丰都县城市建设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。
建设地点

龙河东组团A9-04/02、A9-20/02地块。
建设性质

新建。
建设规模及内容

本项目为丰都县龙河东组团A9-04/02、A9-20/02地块土石方工程，建设规模及内容包括：项目土石方占地面积约4200㎡，包括土石方爆破、开挖、外运2公里，总挖方量50603.64m³等。
总投资及来源

本项目概算总投资202.54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172.28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0.61万元，预备费9.65万元。资金来源为县财政统筹教育类专项资金202.54万元。
建设工期

本项目建设期3个月。

节能

该项目须按建筑节能标准设计，并按国家有关节能要求选用节能建筑材料和电气设备。

招投标

本项目招投标按丰都府办〔2020〕78号文件执行。
接此批复后，请你单位抓紧做好项目建设前期工作，认真落实环保、安全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落实建设条件，优化设计方案，争取早日开工建设。

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
2023年12月1日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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